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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2 月 21 日第 52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校務研究資料運用，同時保障校務研究資料資

訊安全與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相關規定，訂定本校校務研究資料申請及使用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校務研究資料，係指置放於永續發展與校務研究中心「校務研究公開資料」

及「校務研究資料專區」之校務資料檔案為主，其資料來源為校內行政與學術單位業務相

關數據資料均進行去識別化處理後，始置放於校務研究資料專區，原則均作為校務研究資

料，亦可透過本校永續發展與校務研究中心校務策略研究組進行資料與瀏覽權限申請。 

三、校務研究資料申請使用，其資格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參與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校務研究計畫、因應教育部規範、

校務/系所(專業類)評鑑需要、單位決策需求或有興趣從事校務研究相關議題分析

之教職員（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校務策略研究組人員係為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建置單位，免提出申請。 

四、校務研究資料之申請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人應填具校務研究資料申請單、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密切結書，經其單位主

管同意後，向校務策略研究組提出申請與審查。 

（二）申請單經校務策略研究組組審查通過後須填寫使用校務研究資料聲明書，申請人使

用校務研究資料，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校個人資料管理等相關規範。 

（三）預計申請之校務研究資料(權限)提供為校務策略研究組收件經核准後 3個工作天，

依申請先後順序提供至申請人。 

（四）校務研究計畫執行所需之原始資料，基於個人資料管理相關規範，由申請人自行向

校內原業務職掌管理單位申請。 

五、校務研究資料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資料所發表之研究成果，應載明資料來源，標示本研究資料來源

為本校校務研究資料，文中任何闡釋或結論並不代表本校立場之文字，且同意所產

生之分析結果或成果報告，提供一份電子檔至本組錄案歸檔。 

（二）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資料時，應負保密之責，不得任意將原始資料對外發表或他用，

或為辨識個人資料與其他資料進行串連分析，且不得因任何理由侵犯個人隱私權或

藉以辨識個別單位，亦不得作為其他非統計分析之目的及用途，如因而致生損害於

他人者，申請人自負法律責任；離職後亦同。 

（三）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轉檔或將所取得之資料提供給參與研究以外之他人使用。 

（四）所有資料與資訊內容，均以本校校務研究資料為準。資料與資訊經竄改或隱匿之相

關責任，由申請人自負。 

（五）申請人未依本要點規定辦理者，作為下次申請校務研究資料是否核准之參據。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由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永續發展與校務研究中心校務策略研究組 


